
南岗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年度报告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》

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30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有关要

求，现向社会公布《南岗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年度报告》。报告中所列数据统计期限自 2022 年 1

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可

通过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→政务公开栏目-→政府信

息公开年报专栏→政府部门查阅下载。网址是：http://xxg

k.harbin.gov.cn。如对本报告有疑问，请联系哈尔滨市南

岗区应急局办公室。地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 52 号。

邮编：150001。电话：0451-82705372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（一）主动公开情况。南岗区应急管理局严格按照政务

公开工作要点，细化信息公开工作任务，充分利用报刊、网

络等媒体、载体进行广泛宣传，营造信息公开浓厚氛围，为

维护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、防灾减灾领域公平公正公开夯实

了基础。2022 年度行政处罚数量 13 项，行政许可处理决定

数量 41 项，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103 项，行政诉讼案件 0

起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情况。2022 年未收到依申请公开的情



况。

（三）信息管理情况。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重

大政治任务，做到局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结

合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，制定信息任务工作方案，细化责任

分工，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和业务工作一同部署、一同检查、

一同落实，致力把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四）平台建设情况。持续优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

通过平台实现工作痕迹化管理，资料存档更加有效，信息共

享更加方便，信息公开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（五）监督保障情况。严格明确相关科室、人员在信息

公开各环节的保密审查责任，公开的信息必须经分管领导及

主要领导依次进行保密审查后，方可由局办公室统一对外发

布信息，切实做到了涉密不上网，上网不涉密，谁上网谁负

责，谁审批谁负责，进一步保障了信息公开的安全性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
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存在问题：信息化整体水平不高，信息的时效性和质量

还有待提高的问题。

整改措施：我局将继续严格按照区委、区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增强主动意识、加强对信息公开

工作的安排部署，强化组织领导，规范工作制度，提高认识，

确保应急、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信息及时、准确、高效公开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本年度无收取信息费情况。


